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衡东县应急管理局是衡东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权限内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等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年初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76人，实有在职人数76人，退休人员7人，长期临聘人员1人。截止年底实有在职人数76人，长期临聘人员1人，退休人员7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339.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339.76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339.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14.76万元，项目支出42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3104.91万元，其中预算收入2925.27万元，其他收入179.64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1765.15万元，总支出3104.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91.5万元，占总支出的31.93％；项目支出2113.41万元，占总支出的68.07％。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导致经费增加。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1.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0万元，公务接待费1.8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1.11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31万元，公务接待费1.8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34.86万元，其中：货物382.11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52.75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92.27万元，负债总额119.48万元，净资产72.7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58.17万元，在用资产58.85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年初设定整体绩效指标包括：财政供养人员，部门单位履职、运转等，指标得分为80.97分，评级良好。通过预算执行，部门2024年度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综合应急队救援人员专项经费项目，指标得分为99.08分，评级优秀。通过项目执行，组建了一支稳定的应急救援队伍。
（2）南湾钨矿塘江源尾矿库综合治理（闭库）专项资金项目，指标得分为100分，评级优秀。通过项目执行，南湾钨矿塘江源尾矿库闭库治理圆满完成，成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尾矿库安全风险。
（3）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生活救助）湘财预[2024]217号、227号、229号和湘财企指[2024]33号、74号项目，指标得分为91.34分，评级优秀。通过项目执行，救灾资金共计打卡10844户，收益群众35711人，保障了自然灾害期间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拥护，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灾民安居乐业。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存在的不足

预算与执行数存在较小偏差，预算执行有待加强。

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资金管理经验，更精准更细化的执行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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